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正泰电器

股票代码

601877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潘洁

0577-62877777-709359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园区正泰
路1号

chintzqb@chint.com

证券事务代表

朱鸿超

0577-62877777-709359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园区正泰
路1号

chintzqb@chint.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30,735,689,914.15

40,184,047,051.31

本报告期

28,987,806,087.55

1,922,083,841.92

1,909,496,258.12

4,590,943,328.48

4.78

0.90

0.90

上年度末

120,804,656,034.59

39,091,476,592.74

上年同期

27,850,197,632.79

1,903,635,788.31

1,843,026,924.11

-670,838,829.45

5.12

0.89

0.8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8.22

2.7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08

0.97

3.61

不适用

减少0.34个百分点

1.12

1.12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南存辉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

朱信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未知

未知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未知

未知

持股比例(%)

41.18

8.39

4.08

3.45

2.30

1.86

0.99

0.83

0.82

0.79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尔、南笑鸥、南金侠为南存辉子
女。截至本报告期末，南存辉直接持有本公司3.45%的股份，同时通
过控制正泰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41.18%的股份，并通过正泰集团控
股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8.39%股
份，其一致行动人南尔、南笑鸥、南金侠分别直接持有本公司0.02%、
0.02%和 0.02%股份，正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3.08%的股份。

无

持股
数量

884,950,971

180,311,496

87,760,128

74,228,331

49,455,846

40,000,099

21,304,500

17,866,179

17,558,812

16,990,817

103,541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45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
杭州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9名，收到有效表决票9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浙
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同意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

议案》，关联董事南存辉、朱信敏、陈国良、张智寰、陆川、南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2024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南

存辉、朱信敏、陈国良、张智寰、陆川、南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本

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

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授信额度为本

外币合计人民币 15亿元整，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出口商业发票贴

现、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保函、债券投资、供应链金融等融资业务及国际结算、资金业务、网上银行等

中间业务，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该项业务，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3年。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授信额度为本外币合计人民币20
亿元整，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出口商业发票贴现、开立信用证、进口

押汇、保函、债券投资、供应链金融等融资业务及国际结算、资金业务、网上银行等中间业务，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全权办理该项业务，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3年。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授信额度为本外币合计人民币 4亿元

整，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出口商业发票贴现、开立信用证、进口押

汇、保函、债券投资、供应链金融等融资业务及国际结算、资金业务、网上银行等中间业务，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全权办理该项业务，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3年。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49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客观反映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2024年 1-6
月，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48,241.36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

合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15,224.12

15,055.51

3,068.87

26.95

5,312.50

6,908.75

2,644.66

48,241.36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一）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长期应收款）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按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与账龄
情况，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52亿元、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51亿元，按照客户质保金余额和账
龄情况，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0.31亿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在期末全
面盘点的基础上，对存货进行了分析，对陈旧过时、需要返修等存货依据库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0.53亿
元。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固定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计量，对于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差额计提减值准备。经

测算与评估，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未来的现金流预计不足以覆盖账面成本，计提减值准备0.69亿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4年上半年公司因上述事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48,241.36万元，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将全额计入公
司2024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减少公司2024年上半年合并利润总额48,241.36万元。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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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
公司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监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炳
池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提出如下审核意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
司2024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正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

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定价机制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 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公允地反应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资产价值，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48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坚持市场化、公平自愿原则，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8月29日，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与正
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2.2亿
元。公司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南存辉、朱信敏、陈国良、张智寰、陆川、南尔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
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该交易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二）预计公司202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预测的议案》，预计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合计不超过3.8亿元。现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新增与正泰新能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
超过2.2亿元，新增后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6亿元，预计占同类业务比例为15%。

自2024年1月1日至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正泰新能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
交易已发生金额为2.8亿元，占同类业务比例为13.14%，未超过年度预计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8月7日
注册资本：261,697.536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吉盛路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陆川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正泰集团持股39.7628%，其他股东合计持股60.2372%。正泰新能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3年12月31日

3,151,107.20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357,207.05

793,900.15

2023年度

3,086,540.00

150,336.27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正泰新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泰新能为公司关联方。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正泰新能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正泰新能

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公司与正泰新能以往合作记录，正泰新能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正泰新能发生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经营往来。定价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

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并签订购销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正泰新能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本公司和正泰新能形成了稳

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本公司与正泰新能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不存在利益输送，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77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公告编号：临2024-047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半年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露：第九号一光伏》的要求，现将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披露如下：

公司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在智慧电力能效和新能源产业不断深耕，新能源业务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持有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19,704兆瓦，其中户用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17,375兆
瓦，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区域

集中式：

甘肃

黑龙江

湖北

江苏

江西

内蒙

宁夏

青海

山西

西藏

新疆

浙江

陕西

吉林

河北

云南

山东

小计

小型工商业：

安徽

甘肃

广东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苏

江西

山东

山西

陕西

浙江

辽宁

福建

天津

小计

户用：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小计

合计

装 机 容 量
（MW）

476.69

30.00

20.00

40.00

125.89

221.72

30.00

107.74

162.11

10.00

210.00

218.96

19.12

100.00

9.00

37.10

25.06

1,843.39

17.89

1.00

7.01

11.44

87.00

70.31

3.00

89.86

43.17

13.95

1.67

1.73

126.37

6.22

2.50

1.99

485.11

1,053.03

3,042.04

6,408.50

875.54

5,465.23

465.77

64.95

17,375.05

19,703.55

发电量（万千瓦
时）

29,340.60

2,058.00

1,017.04

2,430.25

4,926.26

15,939.09

2,070.50

5,768.51

7,534.54

497.91

13,102.38

11,368.47

1,072.87

8,814.44

536.07

2,214.86

1,780.59

110,472.38

800.17

43.99

256.01

524.19

3,698.16

3,052.33

105.14

3,544.48

1,330.74

529.86

-

82.86

4,674.91

325.21

112.44

124.93

19,205.42

55,860.71

185,899.34

360,007.41

25,309.36

252,842.27

17,382.81

1,582.66

898,884.56

1,028,562.36

上网电量（万千瓦
时）

29,203.79

2,044.02

1,014.85

2,430.02

4,909.55

15,883.66

2,054.63

5,740.19

7,491.21

497.91

13,020.47

11,321.93

1,068.18

8,794.03

533.16

2,212.39

1,780.59

110,000.58

800.18

43.99

255.79

518.14

3,688.12

3,044.28

105.03

3,536.28

1,319.25

529.82

-

82.86

4,665.53

325.21

111.74

124.88

19,151.10

55,860.71

185,899.34

360,007.41

25,309.36

252,842.27

17,382.81

1,582.66

898,884.56

1,028,036.24

结算电量（万千瓦
时）

29,203.79

2,044.02

1,014.85

2,430.02

4,909.55

15,883.66

2,054.63

5,740.19

7,491.21

497.91

13,020.47

11,321.93

1,068.18

8,794.03

533.16

2,212.39

1,780.59

110,000.58

800.18

43.99

255.79

518.14

3,688.12

3,044.28

105.03

3,536.28

1,319.25

529.82

-

82.86

4,665.53

325.21

111.74

124.88

19,151.10

55,860.71

185,899.34

360,007.41

25,309.36

252,842.27

17,382.81

1,582.66

898,884.56

1,028,036.24

上网电价（元/千瓦
时）

0.20

0.62

0.86

1.06

0.39

0.24

0.98

0.99

0.53

1.00

0.54

0.57

0.74

0.39

0.89

0.32

0.34

0.44

0.76

0.88

0.68

0.66

0.76

0.64

0.96

0.74

0.87

0.66

-

0.89

0.85

0.63

0.85

0.58

0.76

0.30

0.33

0.38

0.43

0.36

0.29

0.34

0.36

0.37

电 费 收 入（万
元）

5,258.56

1,122.87

775.93

2,271.43

1,704.17

3,341.98

1,776.87

5,015.05

3,500.00

441.36

6,216.34

5,695.06

700.53

3,018.52

419.33

633.28

541.14

42,432.42

536.22

34.39

154.24

300.77

2,480.05

1,737.02

89.21

2,301.98

1,019.69

309.65

-

65.29

3,490.06

181.33

83.75

63.96

12,847.61

15,033.50

55,017.10

120,181.50

9,550.71

80,580.21

4,530.09

480.14

285,373.24

340,653.27

户用光伏分区域情况：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
古；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华中地区包
括湖南、湖北、河南；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地区主要包括贵州、四川、云南、西
藏、重庆。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以上所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经营状况作参
考。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877 公司简称：正泰电器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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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申能股份

股票代码

600642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杨波

021-63900642、33570888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8楼

zhengquan@shenergy.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周鸣

021-63900642、33570888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95,399,819,327.55

34,851,778,131.91

本报告期

13,679,596,498.19

2,191,165,854.35

1,843,832,420.18

4,454,817,827.71

6.30

0.447

0.447

上年度末

94,209,348,651.19

33,538,079,771.36

上年同期

13,902,283,731.25

1,846,607,401.15

1,665,411,563.97

3,656,131,246.15

5.83

0.379

0.37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6

3.9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0

18.66

10.71

21.85

增加0.47个百分点

17.94

17.94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持 股 比 例
(%)

53.67

9.38

2.21

1.65

1.13

1.02

0.59

0.58

0.47

0.43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电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2,626,545,766

459,222,635

107,976,235

80,632,626

55,532,250

50,047,600

28,992,776

28,395,455

23,050,483

21,210,000

87,305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
(专项用于碳中
和)(第一期)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碳中和绿色科
技创新乡村振兴
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第一
期绿色中期票据
(碳中和债)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第一
期绿色中期票据
（碳中和债）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第二
期超短期融资券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第二
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GC申股01

GC申YKV1

22 申 能 股
MTN001(碳中和
债)

21 申 能 股
MTN001(碳中和
债)

23申能股SCP001

23申能股SCP002

24申能股SCP001

24申能股SCP002

代码

185356.SH

240639.SH

102280642.IB

102101436.IB

012384326.IB

012384398.IB

012481761.IB

012481815.IB

发行日

2022-01-27

2024-03-26

2022-03-24

2021-07-28

2023-11-30

2023-12-07

2024-06-05

2024-06-12

到期日

2025-01-27

无固定期限

2025-03-28

2024-07-30

2024-08-27

2024-09-03

2024-12-03

2024-12-10

债券余额

12

10

9

10

10

10

15

15

利率（%）

2.65

2.50

3.00

3.09

2.57

2.61

1.80

1.7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55.10

本报告期

8.27

上年末

56.16

上年同期

7.0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于2024年8月19日以法律规定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11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先对定期报告进行审议并一致通过。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

三、经关联董事刘先军、奚力强回避表决，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结合2023年度公司层面业绩完成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评价，28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总计14,102,220股第二个限售期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A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先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

司于2024年8月19日以法律规定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
决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
三、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42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282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14,102,220 股，约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9% 。

● 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解除限售手续后，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
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8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授
权，现就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能股份有

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2、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能股份有
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3、2021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申能股份实施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21】35号）。

4、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至2021年5月11日在公司内部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公示。2021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1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能
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1年5月29日披露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年7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调
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7、2021年7月20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的登记。

8、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至2022年3月28日在公司内部对拟授予的预留部分A股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2022年 3月 3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9、2022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A股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10、2022年7月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及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
见。

11、2022年7月27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2、2022年9月3日，公司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1），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号：B884061421），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臧佳
明、徐华军、赵国靖3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17,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9月7日完成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
912,038,316股减少至4,911,721,316股。

13、2022年12月21日，公司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已回购股份注销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5），根据本激励计划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未授出的股份2,293,
030股已失效。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2,293,030股。本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11,721,316股减少至4,909,428,286股。

14、2023年11月24日，公司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公司已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289名激励对象因10人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和因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未完成而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合计15,095,7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11月
28日完成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09,428,286股减少至4,894,332,526股。

15、2024年6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 237,850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894,332,526股减少至 4,
894,094,676股。首次授予剩余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282人，可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
票数量合计为28,631,780股；预留授予剩余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2人，可解除限售的A股
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524,610股。

16、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1 年7月8日

2022年4月11日

授予价格

2.89 元/股

3.48 元/股

授予股票数（股）

44,024,000

783,000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289

2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完

成，归属于第一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目前尚无已完成解除限售的股
票。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24个月后，并满足约定解除

限售条件后方可开始分批解除限售。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
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限售期

第二个限售期

第三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33%

33%

34%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1年7月20日，该部分第二个限售期
已于2024年7月19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

（一）法定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公司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

确。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度健

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
（3）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建立了符

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劳动用工、薪酬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
系；

（4）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无
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5）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
（7）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

施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
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业绩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条件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为：
（1）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20%，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2）2023年归母净利润（较2019年）增长率不低于22.0%，且不低于行业

平均值；
（3）2023年风电、光伏控股装机容量较上一年度增长不低于80万千瓦；
（4）2023年未发生人身安全相关重大及以上事故。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条件
公司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办法》”）等对激励对象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进行评价，激
励对象可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与其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

个人当年解除限售额度＝个人授予总量×当年解除限售比例×个人绩
效系数

公司总部和子公司的班子成员个人绩效得分与其个人绩效系数的关系
如下：

个人绩效评价得分(N)

N≥90

80≤N〈90

60≤N〈80

N〈60

个人绩效系数

100%

85%

60%

0%

其他激励对象个人绩效得分与其个人绩效系数的关系如下：

个人绩效评价得分(N)

N≥90

80≤N〈90

60≤N〈80

个人绩效系数

100%

90%

70%

公司具备该等条件，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该等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条件达成情况：
（1）2023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10.75%，高于目标值

8.20%，且高于同行业平均值6.26%；
（2）20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较 2019 年）增长率为

51.26%，高于目标值22.00%，且高于同行业平均值32.57%；
（3）2023年公司风电、光伏控股装机容量较上一年度

增长为83.33万千瓦，高于目标值；
（4）2023 年公司未发生人身安全相关重大及以上事

故。
公司层面各项业绩指标均达到解除限售要求的业绩

条件。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条件达成情况
自首次授予日至2024年7月19日，首次授予对象中有

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不解除限售，全部由公司回购。首次授予剩余可
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变更为282人，其个人层面绩效条件
达成情况如下：

（1）253名激励对象2023年度的个人绩效得分在90分
以上，个人绩效系数为100%，其归属于第二期解除限售期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2,796,080股全部解除限售,其中董事
和高管人员5人，合计解除限售843,480股。

（2）16名激励对象因退休、2名激励对象因死亡、11名
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依据《考核办法》有关
规定，其归属于第二期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
306,140股全部解除限售。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的数量
根据公司层面业绩条件达成情况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条件达成情况，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一）253名激励对象2023年度的个人绩效得分在90分以上，个人绩效系数为100%，其归

属于第二期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2,796,080股全部解除限售，其中董事和高管人员5
人，合计解除限售843,480股。

（二）16名激励对象因退休、2名激励对象因死亡、11名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
因），依据《考核办法》有关规定，其归属于第二期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306,140股全
部解除限售。

综上，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4,102,22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9%。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其他核心骨干（共277人）

合计

姓名

奚力强

余永林

谢峰

舒彤

刘先军

职务

副董事长

副总裁

前副总裁、前董事会秘书

前副总裁

职工董事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569,000

512,000

512,000

451,000

512,000

40,178,000

42,734,000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187,770

168,960

168,960

148,830

168,960

13,258,740

14,102,220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占其已获授限制性股

票比例（%）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33.00%

注：谢峰、舒彤于2024年1月离职，任职在2023年度考核期内。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尚需在相关部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在手续办理完成后上

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 14,102,220 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有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果在任期届满前离职，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上

述限制性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更前

数量（股）

29,156,390

4,864,938,286

4,894,094,676

比例（%）

0.60%

99.40%

100.00%

增减变动

数量（股）

-14,102,220

+14,102,220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15,054,170

4,879,040,506

4,894,094,676

比例（%）

0.31%

99.69%

100.00%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相关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按规定对符合条

件的282名激励对象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本次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4,102,220股。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解

除限售尚待履行后续相关程序，本次解除限售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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